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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
自行”出自《孟子·离娄上》。原文为

“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
下。今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
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
故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
自行。”孟子的这句话，是关于仁政思
想的顶层设计，明确指出施政执法的
基本原则，就是要处理好两大关系。

“徒善不足以为政”，即处理好道
德与法律的关系。孟子所说的“善”，
其实就是“德”。他认为人有“四善
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
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
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仁、义、礼、智
这四善端，相当于四种道德萌芽，是
先天而来的，再对其进行后天的培
育，就能发展成完整的德行。“徒善不
足以为政”，意为治国理政仅用道德
的方法是不够的，还需要使用法律的
手段，道德和法律应当结合使用。孔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
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其对道
德在政法实践中的作用情有独钟。
孟子承其旨趣，强调善德之治的功
能，也承认法律之治的作用，其核心
仍然是儒家“以德为主、以法为辅”的

立场，将法治视为德治的补充手段。
“徒法不能以自行”，即处理好法

与人的关系。在孟子看来，善德之治
需以法律保障，才能充分发挥治国理
政的功效，但法律是静止的规则，是无
法自动运行的，需要人来推行，因而人
的作用在仁政中至关重要。他的这一
论述，源于孔子“为政在人”思想，并得
到儒家后学的进一步提倡与发扬。战
国末期儒家思想集大成者荀子说：

“故，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
人则存，失其人则亡。”这里的“类”，指
判例和规则。法律条文不能独立产
生，判例、规则也无法自行适用，关键
在于有贤能的人来制定并付诸实施；
同时，法律作为不变的条文，不同的人
去操持，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善人持之
则扬其善，恶人执之则播其恶，因而人
的道德水平、认知能力等会极大影响
法律功能的发挥。

“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
自行”的经典论述，在明确了德与法、
人与法两对关系的同时，也强调在

“德与法”和“人与法”之间，人始终居
于核心地位。道德需要人来修炼和
提倡，法律需要人来制定和运行。离
开了人，一切都谈不上了。故道德和

法律是执政者用以治国理政的两手，两
手都要抓，但两手也要区分轻重缓急，
道德为主、法律为辅，道德为本、法律为
用。这就是孟子所说的“惟仁者宜在高
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
只有让具备仁义道德的人居于施政执
法的关键位置，才能使法律更好地发挥
作用，否则将适得其反。对此，荀子作
了进一步阐释：“法者，治之端也；君子
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则法虽省，足
以遍矣；无君子，则法虽具，失先后之
施，不能应事之变，足以乱矣。”法律制
度是国家治理的终端，具有道德操守的
君子才是国家治理的本原。有了君子，
哪怕法律条文相对简略，也能充分发挥
它的作用；没有君子，法律即使详细完
备，也会失去先后的实施次序，不能应
对时事变化，反而会导致混乱。

孟子的这一思想，在汉代发展为
“德主刑辅”的理论主张。《说文解字》
曰：“灋（法），刑也。”这里的“刑”指的
就是法。汉代大儒董仲舒说：“天道
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他
用阴阳五行理论来论证德法关系，得
出两点结论：一是自然界万事万物都
分阴阳，人间治理手段也一样，刑为
阴、德为阳；自然界的阴阳是不可分

离的，如白天与黑夜构成一天，春夏
与秋冬构成一年，所以人间的道德和
法律也是不可分离的，必须结合而
用。二是自然界的阴阳是要分主次
的，阳为主、阴为辅，所以人间的德刑
也要分主次，“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
刑也”，由此推导出“德主刑辅”的不
刊之论，成为指导封建社会政法实践
的正统法律思想，开启了长达两千余
年的“德法合治”传统。

此后法律的制定与实施，无不以
道德为指导，又通过刚性约束保障道
德培育与发扬。如《唐律疏议》作为中
华法系最成熟的立法成果，《四库全书
总目·政书类·法令之属》案语中评价
其“一准乎礼”；宋代至明清倡导“明刑
弼教”，就是以法律的实施帮助道德教
化深入落实。尤其是道德在守法实践
中发挥的作用，更是令人惊讶。明太
祖朱元璋曾发布《六谕》：“孝顺父母、
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
生理、毋作非为。”他令人定时在乡间
一边敲木铎行走、一边诵读，被誉为

“木铎传法”。其内容并无律令条文，
只有道德观念，与其说它是一种法律
宣教形式，不如说是一种道德教化方
式。但因其语言通俗，目不识丁者也

都能听得懂、记得住，从而产生明是
非、知善恶、远罪过的效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治道路的一个鲜明特点，就
是 坚 持 依 法 治 国 和 以 德 治 国 相 结
合”。从孟子“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
不能以自行”的经典论述来看，无论
法治还是德治，都需要通过人来起作
用，在当下全面依法治国实践中，必
须牢牢抓住人这个核心。党的二十
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投资于物和
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将“投资于人”
的理念运用于当代法治建设，就需要
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基
础上，全面做好法治人才培养工作，
既要提升人的法律素养，又要锤炼人
的道德修养；既要建设德才兼备的高
素质法治工作队伍，更要抓住领导干
部这个“关键少数”。如此，才能有效
推动中国式法治现代化进程，为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夯实法治基础。

［作者为西南政法大学二级教授，
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国务院政府
特殊津贴人员。本文系重庆市教委人
文社科研究重点项目《中华法系的创
造性转化研究（25SKGH002）》的阶段
性研究成果］

善德良法以人为枢
龙大轩

法安天下，德润人心。古往今来，法治和德治都是治国理政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正所谓“徒善不足
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我国历史上有十分丰富的礼法并重、德法合治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政法大学座谈会上的讲话（2017年 5月 3日）

魏晋画像砖，出土于甘肃酒泉果园乡高闸沟砖厂墓葬，现藏于酒泉市
肃州区博物馆。画面正中身形高大、拱手端坐的宗长正在听讼。他头戴纳
帻高冠，身着交领长袍，头偏向一方，正凝神听取跪在画面左侧者的诉说。

近 日 ， 中 国 法 学 会 法 治 文 化 研 究 会
2025 年年会暨云梦睡虎地秦简出土五十周
年纪念活动在湖北省孝感市云梦县举行。
与会嘉宾认为，睡虎地秦简充分展现了中
国秦代法律、政治、思想、文化、艺术的
辉 煌 成 就 ， 是 中 华 文 明 和 世 界 文 明 的 瑰
宝。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
精神，持续深化长江文明溯源、秦楚文化
与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等重要课题研
究，实证中华文明突出特性。坚持系统性
保护，扎实做好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落
实“先考古、后出让”“先调查、后建设”
政策。高质量推进大遗址保护利用、博物
馆展览展示、考古遗址公园与长江文化公
园建设，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

此次活动由中国法学会法治文化研究
会、湖北省委宣传部联合主办。

（据国家文物局官网）

中国法学会法治文化研究会2025年年会暨
云梦睡虎地秦简出土50周年纪念活动举行

近日，2025 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
作会在云南省大理市召开。会议强调，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 导 ， 贯 彻 落 实 党 的 二 十 届 四 中 全 会 精
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总结

“十四五”非遗保护传承工作成绩，谋划
“十五五”非遗保护传承重点工作。要坚持
保护第一、活态传承、守正创新、合理利
用 的 工 作 要 求 ， 一 手 抓 发 展 ， 一 手 抓 管
理，不断提升非遗系统性保护水平，激发
创新创造活力，推动非遗融入现代生活，
焕发新的时代光彩，以非遗事业高质量发
展助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据光明网）

2025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会在云南大理召开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现场发布
《推动非遗品牌可持续发展大理倡议》。

中新社记者应妮摄

上图：《包待制智勘灰阑记》
插图，收录于无邪斋梓行《元曲选
版画全编》。《包待制智勘灰阑记》
是元代李行道创作的一部杂剧。
说 的 是 马 均 卿 妻 子 与 赵 令 史 通
奸，将马毒死，反诬马均卿小妾张
海棠谋杀丈夫。为了谋夺家产，
更强称海棠之子为其所生。包拯
略施“五听”之计，以灰阑拽子试
亲情，海棠怜子不忍用力，真相反
转，辨明真伪。

下图：包拯的灰阑记故事，影
响深远，此为英文版《灰阑记》插
图（John Buckland-Wright画）

自人类社会诞生，矛盾纠纷便
如影随形。为化解矛盾、定分止争，
司法活动应运而生，古人断案的核
心目的是通过正当程序明辨是非、
厘定曲直。如今，随着科学技术飞
速发展，司法技术与断案模式日趋
完善，司法人员在庭审中对人性的
洞 察 、对 心 理 的 把 握 愈 发 精 准 深
入。但在科技尚不发达的古代，司
法官在断案时，要做到精准判断证
据真伪、还原案件真相是非常困难
的。即便如此，古人凭借对人性的
深 刻 体 悟 ，总 结 出 一 套 以“ 察 言 观
色”为核心的断案技巧。他们通过
细致观察当事人的言行举止、神情
状态，察其情状、辨其真伪，进而排
查证据、印证细节，这便是中国古代
司法史上极具特色的“五听”制度。

“五听”之例

黄霸巧设局，察情辨亲妈

在南宋法学家郑克编纂的司法
案例汇编《折狱龟鉴》第六卷中，收
录了一则西汉名臣黄霸察情断案的
经典故事。据记载，西汉颍川郡有
一户富裕人家，兄弟二人娶妻后仍
在一起居住。后来，两兄弟的妻子
都怀孕了，不料嫂子腹中的胎儿意
外伤胎夭折，对此兄嫂二人并未声
张。待弟媳产下一男婴后，嫂子趁
乱抢走婴儿，并坚称孩子是自己所
生。兄弟二人因此产生矛盾，这场
纠纷持续了三年，始终未能决断。

黄霸出任颍川太守后，受理了
这桩案件。他并未急于审问定责，
而是命人将孩子抱至公堂，让妯娌
二人当堂抢夺孩子，称谁抢到孩子
就是谁的。争夺过程中，黄霸凝神
观察二人神色与举止，他发现嫂子
为达目的抢夺孩子时非常用力，全
然不顾孩子安危。而弟媳则唯唯诺
诺，表情悲怆，生怕伤及孩子。见此
情景，黄霸当即斥责嫂子：“你因自
己失子、贪图家财，妄想强占他人骨
肉。若这是你的亲骨肉，你就不怕
因抢夺而伤害孩子吗？此案已结，
你赶紧把孩子还给你妯娌吧！”一番
话直指要害，兄嫂无从辩驳，只得承
认隐瞒失胎、趁乱抢走婴儿的罪行，
案件就此尘埃落定。

这 起 案 件 大 概 率 缺 乏 关 键 证
据 ，否 则 纠 纷 不 会 持 续 三 年 未 决 。
黄霸审理此案，也并未依赖传统的
证物、证人、证言等，而是另辟蹊径
巧 设 情 局 ，触 发 当 事 人 本 能 反 应 。
在争夺孩子过程中，嫂子对三岁的
孩子“持之甚猛”，全然不顾抢夺可
能 对 孩 子 造 成 的 伤 害 。 而 弟 媳 则

“恐有所伤，情极凄怆”，结合人伦常
情 ，母 子 连 心 ，黄 霸 作 出 了 准 确 判
断。

“察情”断案并非黄霸首创，其源
头可追溯至《周礼・秋官・小司寇》中
记载的“五听”制度，核心要义是“以五
声听狱讼，求民情。”即司法官审理案
件时，需仔细观察和分析当事人的言
辞、神色、气息、听觉和眼神，通过外在
表现探究内心真实，从而作出公允判
断。古人坚信，人的外在行为能够反
映其内在心理活动，即便当事人刻意
隐瞒真相、伪装言行，其下意识的反
应、神色的破绽、行为的矛盾，也会通
过“五听”的观察自然暴露。

“五听”之理
五维察断，辨伪存真

听，判断也；五听，就是从辞听、
色听、气听、耳听、目听五个维度观
察当事人外在表现从而判断其陈述
真实性的方法，是古代心理分析与
司法实践相结合的独特审判技术。

辞 听 ，即“ 观 其 出 言 ，不 直 则
烦。疏曰：直则言要理深，虚则辞烦
义寡。”对当事人的言辞内容进行审
察，既察其内容之间的一致性和矛
盾之处，又察其言语是否条理清晰、
前后连贯，矛盾之处、混乱之言大概
率存在问题，需着重追问，以查明真
相。色听，即“观其颜色，不直则赧
然 。”观 察 当 事 人 的 面 色 及 情 绪 变
化，以捕捉其心理波动，窘迫、惊惧
或故作镇定皆可能暴露内心实情。
黄霸断案中，弟媳“情极凄怆”的真
切神态，成为断案的重要依据。气
听，即“观其气息，不直则喘。”要留
意当事人呼吸状态，若其呼吸急促
或紊乱，则可能系心虚之征，大概率
隐瞒了关键事实。耳听，即“观其听
聆，不直则惑。”主要观察当事人在
听审时的状态，也包括对当事人声
音的体察，或对他人供述的内容漠
不关心，或闻他人供词而色变，或听

司法官问讯而异样，如此种种不同的
状态，必有原因。如春秋时期，子产
就通过听一位妇女悼念亡夫的哭声
便判定其夫之死另有隐情。子产认
为：“夫人之于所亲也，有病则忧，临
死则惧，既死则哀。今其夫已死，不
哀而惧，是以知其有奸也。”目听，即

“观其眸子视，不直则眊然。”在讯问
时，注意观察当事人眼神，眼神游移
或闪烁不定，不敢直视者，多含隐情。

“五听”的五个维度，皆源于人的
本能和本心，由情志而发，虽欲掩饰，
但仍会不自觉地显露于外，成为司法
官甄别原告、被告、证人等所陈述内
容真伪的重要依据，也使其在历朝历
代的司法实践中被广泛沿用。

“五听”之用

历代传承，断案根基

“五听”之法的精妙，在于能从
细微处洞察真伪，历代凭此平反冤
狱无数。它契合人性心理规律，经
司法实践反复验证，成为中华法系
独特而深刻的审判技艺，流传千年
而不衰。

回溯历史，西汉景帝时，便要求
对疑案进行复审核查，谳奏过程需达
到“五听三宥之意”。东汉班固在《汉
书·刑法志》中重点强调“五听”在断案
中的价值。至北魏，尚书李平等人上
奏朝廷，提出断案必须审慎、细致、全
面，主张“务于三讯五听，不以木石定
狱。”将“五听”与公正断案深度绑定。

西魏大统年间，名臣苏绰推行改
革，制定《六条诏书》，即“先修心、敦教
化、尽地利、擢贤良、恤狱讼、均赋役”，
被西魏权臣宇文泰所欣赏，他要求百
官习诵，不通六条者，不得为官。其中

“恤狱讼”条明确断案流程：断案需先
通过“五听”察明情理，再以证据核验，
通过仔细观察当事人的神情探究隐
情，让奸诈之人无处容身，犯罪之人必
被捉拿。量刑需轻重恰当，兼顾情理
律法，既要符合人心所向，又能弘扬礼
教大义，最终使罪犯心服口服。同时，
考虑到基层司法官水平差异，提出“听
明请”“穷鉴隐伏”的要求。“听明请”强
调司法官需以清明心智，耐心听诉、不
偏信；“穷鉴隐伏”则要求司法官深挖
细节，辨伪存真。苏绰此举基本奠定

“五听”在断案中的重要地位。
唐代承前启后，《唐律疏议·断狱》

进一步将“五听”确立为审讯的必要前
置程序，规定“察狱之官，先备五听，又
验诸证信，事状疑似，犹不首实，然后
拷掠。”要求司法官在“刑讯”前，必须
先通过“五听”综合判断当事人陈述的
真实性，再检验核查相关证据，如证
据确凿仍不招认，方可依法“刑讯”。

到清代，名幕汪辉祖在《学治臆
说》中专列“治狱以色听为先”条，结
合自身经验细化“五听”的实践方法：

“《书》言五听，非身历不知。余苦短
视，两造当前，恐记认不真，必先定气
凝神，注目以熟察之。情虚者良久即
眉动而目瞬，两颊肉颤不已，出其不
意，发一语诘之，其真立露，往往以是
得要犯。于是堂下人私谓余工相法，
能辨奸良。”汪辉祖尤其对“色听”提
出了更加细致的审查要求，以眉动、
目 瞬 、两 颊 肉 颤 不 已 ，判 断 其“ 情
虚”。在此基础上再对嫌疑人进行

“诘问”，案件便很快水落石出。
从世界司法史看，早期审判或带

有神明裁判色彩，如“水判”“火判”；或
带有宗教色彩，如《汉穆拉比法典》中
规定，涉及遗失物案件时，知情人“须
就其所知，声明于神之前”。这类方式
仅为人类主观表达，与案件事实、当
事人心理等均无实质关联。而“五听”
通过观察行为人的细微反应推断其
心理状态、甄别陈述真伪，不仅在古代
被广泛运用，其核心逻辑与当代“审讯
心理学”通过行为分析推测心理状态
的原理相通，至今仍具借鉴价值。

“五听”之新

古今相融，智慧延续

“五听”制度始于西周，是古代
断案的重要方法，被后世朝代广泛
沿用，更在《唐律疏议》等律典中得
以明确规范，成为古代司法实践的
关键内容。虽经清末法制改革，“五
听”在立法层面不再沿用，但其内涵
与当代“审讯心理学”高度契合，在
当下仍具有重要价值。

“五听”认为凡人之情，藏于内者
必显于外，虽巧饰于言貌，难掩神气之
微动。这些细微变化随着当代科技
的发展，可通过测谎仪等科学仪器予
以捕捉，即通过对嫌疑人的呼吸、脉
搏、心跳等变化情况进行综合测查，形
成判断口供真实性的重要参考。但
在司法实践中，事实的认定并不只有

“真”或“伪”，“事实真伪不明”的灰色
状态时常存在，这恰恰为“五听”的运
用提供了空间。古代司法官运用“五
听”之法积累的实践经验，与现代司法
中的“经验法则”异曲同工，往往能对
案件事实的推定起到关键作用。例
如，根据“有病则忧，临死则惧，既死则
哀”的人伦常情，可对涉案事实作出合
乎情理的推定，助力还原真相。此外，

“五听”之法讲究从人心、情理出发断
案，更易让当事人信服，体现了古代传
统司法对断狱精要的深刻领悟以及
对司法庶务的审慎态度。

五听之法，不仅为断案之资，更
洞悉人性之枢机，实为古代司法经
验的凝练。无论技术如何演进，审
判之魂始终系于人心。古之“五听”
观色、听声、察言、审情、稽志，实为
洞察人性幽微的智慧结晶。今日虽
有数据佐证、监控回溯、心理测评，
然真相往往藏于一瞬。科技可补耳
目之限，却难以代替心之体察。唯
有将现代手段与人性洞察相融，方
能在纷繁表象中直抵本质，使裁判
既合逻辑，亦通人情。正如明镜高
悬，不仅照见形迹，更映出心迹。

（作者为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
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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